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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    告  蘇子凌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，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

（114年執聲字第13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蘇子凌所涉妨害自由等案，經臺灣臺東

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東地檢）以113年度調偵字第139號為緩

起訴處分（下稱前開緩起訴處分）確定，而該案扣得之藍色

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，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

8條第2項、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等規定，聲請宣告沒收等

語。

二、按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

義，並採行起訴猶豫制度，於刑事訴訟法訂定第253條之1，

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

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

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1年以上3年以下之緩

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

定刑事處罰之必要，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

制度設計，其具體效力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，於緩起

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，非有該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之一，

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，是以在緩起訴期間內，其效力

未定，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。而因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屆滿

前，仍有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另由檢察官提起公訴而受刑事

審判之可能，為恐扣案物需為後續刑事審判所用，尚有存續

之必要，故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實難認適於單獨就扣案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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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沒收。

三、經查，臺東地檢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1月2日作成前開緩起

訴處分，其緩起訴期間為1年，且事前經告訴人同意緩起訴

處分，有前開緩起訴處分書、臺東地檢113年11月28日訊問

筆錄等在卷可憑。是聲請人於114年3月18日即向本院聲請沒

收該案之扣案物手機，距緩起訴期滿日尚遠，則前開緩起訴

處分期間既未屆滿，未發生實質確定力，依前揭說明，為免

日後因證據滅失徒生爭議，上開扣案物自不宜於前案緩起訴

期滿前單獨宣告沒收，本案聲請尚有不當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  連庭蔚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
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淨雲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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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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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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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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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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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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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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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單聲沒字第3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蘇子凌




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，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（114年執聲字第13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蘇子凌所涉妨害自由等案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東地檢）以113年度調偵字第139號為緩起訴處分（下稱前開緩起訴處分）確定，而該案扣得之藍色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，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、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等規定，聲請宣告沒收等語。
二、按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，並採行起訴猶豫制度，於刑事訴訟法訂定第253條之1，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1年以上3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定刑事處罰之必要，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制度設計，其具體效力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，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，非有該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之一，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，是以在緩起訴期間內，其效力未定，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。而因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仍有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另由檢察官提起公訴而受刑事審判之可能，為恐扣案物需為後續刑事審判所用，尚有存續之必要，故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實難認適於單獨就扣案物宣告沒收。
三、經查，臺東地檢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1月2日作成前開緩起訴處分，其緩起訴期間為1年，且事前經告訴人同意緩起訴處分，有前開緩起訴處分書、臺東地檢113年11月28日訊問筆錄等在卷可憑。是聲請人於114年3月18日即向本院聲請沒收該案之扣案物手機，距緩起訴期滿日尚遠，則前開緩起訴處分期間既未屆滿，未發生實質確定力，依前揭說明，為免日後因證據滅失徒生爭議，上開扣案物自不宜於前案緩起訴期滿前單獨宣告沒收，本案聲請尚有不當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  連庭蔚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淨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單聲沒字第3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蘇子凌


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，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（
114年執聲字第13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蘇子凌所涉妨害自由等案，經臺灣臺東
    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東地檢）以113年度調偵字第139號為緩
    起訴處分（下稱前開緩起訴處分）確定，而該案扣得之藍色
    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，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
    8條第2項、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等規定，聲請宣告沒收等
    語。
二、按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
    義，並採行起訴猶豫制度，於刑事訴訟法訂定第253條之1，
    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
   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
    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1年以上3年以下之緩
    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
    定刑事處罰之必要，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
    制度設計，其具體效力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，於緩起
    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，非有該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之一，
    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，是以在緩起訴期間內，其效力
    未定，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。而因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
    ，仍有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另由檢察官提起公訴而受刑事審
    判之可能，為恐扣案物需為後續刑事審判所用，尚有存續之
    必要，故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實難認適於單獨就扣案物宣
    告沒收。
三、經查，臺東地檢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1月2日作成前開緩起
    訴處分，其緩起訴期間為1年，且事前經告訴人同意緩起訴
    處分，有前開緩起訴處分書、臺東地檢113年11月28日訊問
    筆錄等在卷可憑。是聲請人於114年3月18日即向本院聲請沒
    收該案之扣案物手機，距緩起訴期滿日尚遠，則前開緩起訴
    處分期間既未屆滿，未發生實質確定力，依前揭說明，為免
    日後因證據滅失徒生爭議，上開扣案物自不宜於前案緩起訴
    期滿前單獨宣告沒收，本案聲請尚有不當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  連庭蔚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
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淨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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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單聲沒字第3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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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，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（114年執聲字第136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蘇子凌所涉妨害自由等案，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東地檢）以113年度調偵字第139號為緩起訴處分（下稱前開緩起訴處分）確定，而該案扣得之藍色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所有，供犯罪所用之物，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、刑事訴訟法第259條之1等規定，聲請宣告沒收等語。
二、按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，並採行起訴猶豫制度，於刑事訴訟法訂定第253條之1，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，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，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，得定1年以上3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，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定刑事處罰之必要，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制度設計，其具體效力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，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，非有該條第1款或第2款情形之一，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，是以在緩起訴期間內，其效力未定，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。而因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仍有遭撤銷緩起訴處分，另由檢察官提起公訴而受刑事審判之可能，為恐扣案物需為後續刑事審判所用，尚有存續之必要，故在緩起訴期間屆滿前，實難認適於單獨就扣案物宣告沒收。
三、經查，臺東地檢檢察官係於民國114年1月2日作成前開緩起訴處分，其緩起訴期間為1年，且事前經告訴人同意緩起訴處分，有前開緩起訴處分書、臺東地檢113年11月28日訊問筆錄等在卷可憑。是聲請人於114年3月18日即向本院聲請沒收該案之扣案物手機，距緩起訴期滿日尚遠，則前開緩起訴處分期間既未屆滿，未發生實質確定力，依前揭說明，為免日後因證據滅失徒生爭議，上開扣案物自不宜於前案緩起訴期滿前單獨宣告沒收，本案聲請尚有不當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1項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  連庭蔚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淨雲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

